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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良觀光工廠評選申請須知

一、目的： 

為積極推動產業觀光化，協助二級產業提升至三級產業、創造傳統產業新價值，並樹立模範標竿。多年來經濟部推動工廠觀光化已有良好績效，為鼓勵觀光工廠發展特色，持續創造顧客價值，有必要評選出優良之觀光工廠，以供業界觀摩及學習，特訂定本申請須知。

二、主辦單位：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經濟部工業局

三、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四、優良觀光工廠定義：

凡具保存價值廣度能強調獨特性、具產業知識有寓教於樂富含教育性質、具歷史意義深度能彰顯文化性之工廠，能夠強調與彰顯上述主題特色之一，且完整具備觀光工廠主題特色、空間、設施、服務品質、營運模式者。

五、報名資格： 
凡設立於中華民國境內，從事工廠兼營觀光服務，且通過經濟部辦理之觀光工廠評鑑作業者，在經營觀光工廠有特色及績效，並能創造顧客價值之模範標竿廠商。

經獲選年度優良觀光工廠後，同一廠區三年內不得參加優良觀光工廠評選，三年後始可重複報名參加。
六、報名方式：

(1) 報名受理時間：101年5月1日至6月30日止。

(2) 報名受理窗口：工業技術研究院 吳小姐

Tel: 04-23583993分機 627/0921-310816 

Fax：04-23584061  E-mail: chian27@itri.org.tw
(3) 報名送件方式：採傳真、電子郵件或郵寄。
(4) 報名具備資料：

1. 優良觀光工廠評選報名表。（附件一）

2. 優良觀光工廠評選審查資料。（附件二）
七、評選流程：

依本作業須知辦理優良觀光工廠評選，審查作業分初審、複審(現場訪視審查、複審(評選會議等三階段（如附圖），茲分別說明如下：

(一)初審：以本計畫指導委員會之相關領域學者、專家委員，依廠商所繳交之書面資料(優良觀光工廠評選報名表、優良觀光工廠評選審查資料)進行書面審查，審查合格者得進入複審( 現場訪視審查階段。

(二)複審(現場訪視審查：以本計畫指導委員會之相關領域學者、專家組成審查委員會進行工廠現場訪視，並依評選標準進行現場訪視審查評分。

(三)複審(：由指導委員會召開評選會議，針對入選複審(廠商現場訪視審查評分進行最終審查，審查結果即為最終成績，並依總分進行排序，評選出當年度優良觀光工廠。

八、評選原則及名額：
複審(將參酌複審(現場訪視審查評分進行最終審查，結果依審查委員評定之總分序列排名，選出該年度之優良觀光工廠獲選廠商。本年度優良觀光工廠以評選出10名為原則，但當年度實際入選名額由審查委員視評選結果決定之。

九、評選標準：
優良觀光工廠評選以五大面向為主，內容涵蓋主題特色、空間、設施、服務品質、營運模式。細項展開說明如後：

(一) 主題特色：(企業主題與形象)
1. 具備明確的產業觀光教育主題。

2. 入口意象契合觀光工廠主題。

3. 廠區設計風格具特色並契合觀光工廠主題。
4. 識別系統具美學概念並相互搭配(例如品牌標識、吉祥物、產品包裝、週邊商品等)。

5. 具鮮明企業形象（如企業歷史、企業文化、故事行銷、具環保概念、社會回饋等）。
 (二) 廠區規劃：(廠區空間規劃及服務設施建置)
1. 無異味及粉塵、高熱或噪音造成參訪者不適因素或已排除、具備消防、安全、逃生指標設置。

2. 廁所的數量、停車場地、廠區及參觀區有足夠之容納量。

3. 完善的休憩設施(休息座椅以及飲用水設備等)、環境景觀及綠美化程度。

4. 具備簡報室、DIY教室、產品展覽或展售區。

5. 參觀動線流暢，能夠完整呈現產品之生產過程且可於1~2小時內完成。

6. 觀光區域內具備無障礙與性別平等設施。

 (三) 設施展示：(導覽、文物及體驗設施建置)
1. 設置全廠區示意圖、區域標示及指示設施(鼓勵多國文字規劃)。

2. 完善的產業知識、文化導覽解說系統(含多國語言規劃)。

3. 良好的觀光服務網站建置、影片製作及觀光導覽摺頁印製。

4. 工廠製程的開放程度與觀光價值呈現。

5. 具備與遊客互動的體驗設施或文物。

 (四) 服務品質：(顧客服務品質)
1. 服務人員(接待、導覽、銷售等)親切性、反應性。

2. 服務人員(接待、導覽、銷售及語文等)專業性。

3. 服務人員裝備完善、整潔（如服飾、麥克風等）。

4. 有良好的危機處理能力及客訴服務。
 (五) 營運模式：(經營管理)
1. 體驗課程設計適合不同客群需求，並符合工廠的製造核心價值。

2. 具備健全的觀光工廠經營組織。

3. 提供完善參觀資訊與聯絡窗口。

4. 有提供公共意外責任險。

5. 與政府部門、地方組織互動良好且能與地方產業異業結盟。

(六)企業責任與價值 (加分項目)
(此部分為本年度新增加分項目，請依下列展開細項以圖文方式進行說明。)
1. 請說明有關　貴廠符合安全衛生之設施與管理制度，如各項有關之認證(例如ISO、HACCP、GMP)等。

2. 產業文化資產的保存及活化，如產業歷程與舊有文物之保存與展示等。

3. 請說明環保永續之強化做法，如綠建築、節能省碳、廢水及廢棄物處理等。

4. 企業社會責任，請說明對於社會關懷、弱勢族群保護等案例。

5. 具備觀光行銷能力。(例如國內外觀光行銷實例說明)
十、表揚與推廣：
獲評選為優良觀光工廠者，將邀請經濟部長官頒發優良觀光工廠證書、獎座，並優先參與由計畫執行單位所舉辦之各項媒體廣宣活動與專屬整合行銷的權利與義務，當年度獲選優良觀光工廠廠商如為已參與經濟部輔導評鑑完成廠商，視同評鑑續評通過，三年內不必實施續評作業。

附圖  優良觀光工廠評選流程














附件一 優良觀光工廠評選報名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公

司

基

本

資

料
	企業名稱
	
	統一編號
	
	負責人
	

	
	地 址
	
	產業別
	

	
	聯絡人
	
	職稱
	
	E-Mail
	

	
	聯絡電話
	(    )    --
	傳  真
	(    )    --

	
	資本額
	  萬元
	員工人數
	人
	參與觀光工廠員工數
	       人

	
	營業額
	(前年) 總營業額            萬元
	(去年) 總營業額            萬元

	
	
	(前年) 觀光營業額          萬元
	(去年) 觀光營業額          萬元

	
	參觀人數
	(前年)             人/年
	(去年)                人/年

	觀

光

工

廠

基

本

資

訊
	工廠展示主題(請簡略說明)
	
	同一時間
可接待人數
	

	
	目標客群
	
	每週、每日
開放時間
	

	
	收費方式及
可否抵消費
	
	

	申請廠商簽章

(公司章、負責人章)
	


註：1.投資額/營業額部份惠請提供相關佐證簡易報表資料為佳。

    2.申請表填妥後，請以電傳（FAX：04-23584061）傳送觀光工廠計畫窗口：吳小姐。
3.如需與服務人員對談，請洽服務電話：電話：04-23583993分機627
4.歡迎蒞臨觀光工廠自在遊網站 http://www.taiwanplace21.org
附件二 優良觀光工廠評選審查資料（格式範例）

101年度地方型群聚產業發展計畫

- 優良觀光工廠評選審查資料 -

主辦單位：經濟部中部辦公室/經濟部工業局
執行單位：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業    者：ＯＯＯＯＯＯＯＯＯ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Ｏ 月 ＯＯ 日
(一) 主題特色：企業主題與形象。(請儘可能依下列展開細項表列說明，以圖文並茂方式闡述本觀光工廠在此評分面向之優勢)
1. 具備明確的產業觀光教育主題。
2. 入口意象契合觀光工廠主題。

3. 廠區設計風格具特色並契合觀光工廠主題。
4. 識別系統具美學概念並相互搭配(例如品牌標識、吉祥物、產品包裝、週邊商品等)。

5. 具鮮明企業形象（如企業歷史、企業文化、故事行銷、具環保概念、社會回饋等）。
(二) 廠區規劃：廠區空間規劃及服務設施建置。(請儘可能依下列展開細項表列說明，以圖文並茂方式闡述本觀光工廠在此評分面向之優勢)
1. 無異味及粉塵、高熱或噪音造成參訪者不適因素或已排除、具備消防、安全、逃生指標設置。

2. 廁所的數量、停車場地、廠區及參觀區有足夠之容納量。

3. 完善的休憩設施(休息座椅以及飲用水設備等)、環境景觀及綠美化程度。

4. 具備簡報室、DIY教室、產品展覽或展售區。

5. 參觀動線流暢，能夠完整呈現產品之生產過程且可於1~2小時內完成。

6. 觀光區域內具備無障礙與性別平等設施。

(三)設施展示：導覽、文物及體驗設施建置。(請儘可能依下列展開細項表列說明，以圖文並茂方式闡述本觀光工廠在此評分面向之優勢)
1. 設置全廠區示意圖、區域標示及指示設施(鼓勵多國文字規劃)。

2. 完善的產業知識、文化導覽解說系統(含多國語言規劃)。

3. 良好的觀光服務網站建置、影片製作及觀光導覽摺頁印製。

4. 工廠製程的開放程度與觀光價值呈現。

5. 具備與遊客互動的體驗設施或文物。

(四) 服務品質:顧客服務品質。(請儘可能依下列展開細項表列說明，以圖文並茂方式闡述本觀光工廠在此評分面向之優勢)
1. 服務人員(接待、導覽、銷售等)親切性、反應性。

2. 服務人員(接待、導覽、銷售及語文等)專業性。

3. 服務人員裝備完善、整潔（如服飾、麥克風等）。

4. 有良好的危機處理能力及客訴服務。
(五) 營運模式:經營管理。(請儘可能依下列展開細項表列說明，以圖文並茂方式闡述本觀光工廠在此評分面向之優勢)
1. 體驗課程設計適合不同客群需求，並符合工廠的製造核心價值。

2. 具備健全的觀光工廠經營組織。

3. 提供完善參觀資訊與聯絡窗口。

4. 有提供公共意外責任險。

5. 與政府部門、地方組織互動良好且能與地方產業異業結盟。

(六)企業責任與價值(加分項目)

(此部分為本年度新增加分項目，如可補充請依下列展開細項以圖文方式進行說明。)
1. 請說明有關　貴廠符合安全衛生之設施與管理制度，如各項有關之   認證(例如ISO、HACCP、GMP)等。

2. 產業文化資產的保存及活化，如產業歷程與舊有文物之保存與展示   等。

3. 請說明環保永續之強化做法，如綠建築、節能省碳、廢水及廢棄物處理等。

4. 企業社會責任，請說明對於社會關懷、弱勢族群保護等案例。

5. 具備觀光行銷能力。(例如國內外觀光行銷實例說明)
(七) 附件：觀光工廠投資額、營業額等相關佐證資料。































































































































II





III
































不 合 格








初審





IV








優良觀光工廠





受理申請





合 格





複審(


現場訪視


審查





複審(


審





合 格





不 合 格











審查委員會





I








I.申請及初審：


1.欲申請參加評選之業者備妥相關資料遞交待審。





2.依優良觀光工廠評選審查資料進行書面審查。




















II.複審(、現場訪視審查：


1.以指導委員會之相關領域之學者、專家組成審查委員會進行現場訪視審查評分。




















III.複審(：


1.由指導委員會成立之「審查委員會」召開評選會議進行最終複審作業。














IV.優良觀光工廠授證推廣：


1.評選認定之優良觀光工廠，由經濟部授予證書與獎座。





2.評選認定之優良觀光工廠，配合執行單位共同廣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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